
    
國立嘉義高工110學年度第1學期新生(學雜費減免)申請表107年12月   日 
學生
姓名  

班
級  

座
號  

學
號  

身分證
字號  

學生
手機  

家
庭
狀
況□

單
親 

        □

雙
親 

稱 謂 姓名 存/歿 
是否為法
定代理人 身分證字號 

住宅 
電話  

父 親              父親 
手機  

母 親              母親 
手機  

              教務處 05-2763060 轉 1104 

檢附文件 
※若僅填寫父或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單親)請提供全戶戶籍謄本(最近三個月內)或戶口名簿影
本(須詳細記事、不可省略)，以供查驗。(證明文件-請訂在申請書後面)  

學生簽章  家長簽章  導師簽章  
 

每
人
必
填 

 
申請 
免學費 

體育班及綜高二三學術學程：須查調家戸年所得是否 148萬以下，才符合免學費補助 
6,240元的資格，所以請務必繳交戶口名簿影本，由教育部向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 
查調符合免學費。(申請者請至背面填寫切結書資料) 
※綜高一年級、高職及實技班全面免學費，故不予查調家戶所得，建議申請免學費補助 6,240 元。   

□ 不申請 
免學費 

※選擇此項則-不予查調家戶所得，不必繳交戶口名簿影本。 
★已選擇其他學費補助或減免(補助超過 6240元除原住民、低收入戶及重度身障減免優惠比免學 
費高不必申請外)或其他原因；例如：家戸年所得 148 萬以上，不符合免學費補助 6,240 元的資格。    

★另外，有符合下列減免：申請□打勾可複選，填寫(正面、背面各欄位)，並檢附證明，新生 7/30 (星期五)之前，
電洽 05-2775442、郵寄、傳真交到 2F 教務處-林小姐辦理。※若符合資格，註冊劃撥單，會先扣除學雜費減免費用。 

□ 低收入戶子女
(證明須有學生姓名) 

□學雜費全免－需繳交 1.與家長同戶-戶口名簿影本、2.110年低收入戶證明(正本)收存 
□學產基金$3,000－學業成績均達 60分以上，且德行無小過以上處分方可申請。 

□ 中低收入戶子女
(證明須有學生姓名) 

1.符合免學費者，再減免雜費、實習驗費 6/10 
2.不符合免學費者，可依據該身分減免學費、雜費、實習驗費 6/10 
3.繳交110年中低收入戶證明(正本)收存；與家長同戶戶口名簿影本 

□ 身心障礙學生 
1.學生身障手冊(正反面影本黏貼背頁)(請勾等級)□極重度□重度□中度□輕度□鑑定證明 
 (未領有身障手冊，而持有鑑定證明，準用輕度身障，請繳交學生的鑑定證明影本) 

2.雙親戶口名簿影本；學生單親，須檢附戶籍謄本正本，確認法定監護人。 

□ 身心障礙人士 
子女 

1.雙親戶口名簿影本；學生單親，須檢附戶籍謄本正本，確認法定監護人。 
2.家長身障手冊(正反面影本黏貼於背頁)(請勾等級)□極重度□重度□中度□輕度 

身
障
減
免
說
明 

1.有關身障減免，依規定須「108 年度家庭所得總額，未超過新台幣 220 萬元」，由學校送，家戶年所得查調(父
母身分證字號)，就不必檢附所得清單；若於學校送查調後，有新發生身障減免情事者，除繳交上述證件外，
請自行檢附國稅局稅捐單位開立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父+母+學生)等 3人，個案送學校審查。 

2.重度、極重度（學雜費全免）；中度(符合免學費者再減免雜費、實習驗費 7/10；不符合免學費者可依據該身分
減免學費、雜費、實習驗費 7/10)；輕度(符合免學費者再減免雜費、實習驗費 4/10；不符合免學費者可依據該
身分減免學費、雜費、實習驗費 4/10)。 

□ 原住民學生 
1.繳交學生戶籍謄本正本(須三個月內，且有載明原住民身分)(將依部頒規定標準核減) 
2.族籍：            族 ◎是否有取得族語認證 □有 □無   ◎學校住宿 □有 □無 

□ 特殊境遇子女
(證明須有學生姓名) 

1.繳交政府開具有效期限之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教育補助證明文件、與家長同戶戶口名簿影本 
2.符合免學費者，可再減免雜費、實習驗費 6/10；不符合免學費者可減免學費、雜費、實習驗費 6/10 
3.受補助特殊境遇家庭監護人(申請人)：_______________(簽名請字跡工整) 

  請勾選教育程度：□國小以下□國中□高中(職)□大專以上；年齡________ 
4.受補助學生：□是□否為隔代教養；□是□否為原住民 

□ 公教遺族子女
(證書須有學生姓名) 

新生首次須填部頒申請書報部核准、並檢附遺族撫卹金證書(須有學生姓名，查驗正本繳交影本)、

全戶戶籍謄本(3個月內)、學生證及家長現任公職未領子女教育補助證明(切結書)，舊生須填未領

其他就學優待(減免)切結書及本單申請書即可，依部頒規定標準核減。 

□ 現役軍人子女 
1.全戶戶籍謄本正本(三個月內申請)、現役軍人身分證、軍眷補給證(查驗正本及繳交影本) 

2.僅減免學費 3/10(請擇優請領)(高職免學費是採全免，會比現役軍人子女減免較優) 

教務處

審查 

此欄由教務處填寫 

□ 符合 

□ 不符合 

110-1申請 

減免類別 

此欄由教務處填寫 

□低收入戶子女   
□中低收入戶子女   
□特殊境遇子女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鑑定證明 

□身心障礙學生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鑑定證明 
□原住民  □公教遺族子女  □現役軍人子女 



申請免學費及特殊身份減免(切結書) 

經確認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具領人）本學期並無同時享有政府其他相關學費減免、補

助，或與減免、補助學雜費性質相當之給付，如有違者，願無條件將高級中等學校免學費或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原住民、軍公教遺族、身心障礙類等學雜費或就學費用補助之款項，繳

回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絕無異議，特此聲明。另經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查調後，如未符合高級

中等學校免學費方案學生學費補助之資格及未符合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費用減免

等之資格，願無條件將應繳學費交給學校，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具領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手機/電話： 
(學生簽名)  

家長立切結書：                身分證字號：               手機/電話： 
(父、母或法定代理人親簽)                         

地址：       縣市      鄉鎮區       村      里   鄰       路街  段    巷弄     號   樓之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新生學雜費減免，申請電洽 05-2775442、郵寄、傳真 2F教務處-林小姐】 

1 身障減免：須上傳『助學補助系統』查調家戶年所得，請於規定期限內辦理。原舊生身障符合資格者，請填

妥此表、並備齊證件於 110年 6 月 30日前交至 2F教務處-林小姐辦理，以便上傳助學補助系統查調家戶年

所得，符合規定者，將從新學期註冊劃撥單-扣除減免金額，若逾期，無法上傳查調家戶年所得，須自行檢附

國稅局等稅捐單位開立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父+母+學生等 3人)，個案送學校審查，符合者才能在新學期

註冊劃撥單-先行扣除減免金額。※高一新生請注意 110 年 7月 30日(星期五)之前，聯繫 2F教務處辦理。 

2 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與子女(中度輕度)、特殊境遇子女與孫子女減免： 

(1)符合免學費資格：先申請免學費，再依該特殊身分減免其比例之雜費、實習驗費。 

(2)若未符合免學費資格，則可依據該特殊身分減免其比例之學費、雜費、實習驗費。 

3 高中職免學費、實技班免學費、各項學雜費減免須擇優申請，不可重複再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公費就學補助。 

  (例如：不可重複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農委會-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勞動部-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 

4復學、重讀或再行入學時，(曾就讀同一學期已申請)不得重複申請減免；申請就學優待減免，保證在校享有

優待期間，放棄申領政府發給之其他教育補助，如有重覆請領，願負法律責任。 

※下列說明請詳閱後確實勾選： 

1.□是□否   要辦助學貸款(劃撥單須具有減免後金額，才可至 1F學務處辦理助學貸款) 

2.□有□沒有 重讀、復學、再行入學或曾就讀他校(如勾選沒有，下一項則免填) 

   之前已在___________學校_______科___年___班就讀並有補助或減免學雜費用。 

   (曾經就讀，已補助過的學期□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若減免身分資格有變更、或(單親)更換監護人，請速至 2F教務處更改】 

【身障證明影本，請學生自行黏貼於下列表格以便驗證】 

身障手冊 (正面影本) 
黏貼處 

身障手冊 (反面影本) 
黏貼處 

 


